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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股 编号：临 2026-038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银团贷款提供资产抵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资产抵押基本情况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作为借款人之一）、

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航航空集团”，作为借款人之一）、辽宁方大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海南方大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借款人股东）、中国进出口银行

海南省分行（抵押权人，作为委任牵头行、代理行以及贷款人之一）、国家开发银行

海南省分行（简称“开行海南分行”，贷款人之一）及各初始贷款人拟于近期签署《银

团贷款合作框架协议》（包括其不时的修订和补充，简称“框架协议”）。按照框架协

议的约定，各初始贷款人及开行海南分行将在 2026 年至 2028 年期间通过发放新增贷

款和调整存量贷款（留债）还款安排的方式向借款人提供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1.54 亿元的银团贷款。其中，各初始贷款人拟通过发放新增贷款的方式参与银团

贷款，合计新增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1.34 亿元；开行海南分行通过调整存量贷款

（留债）还款安排的方式参与银团贷款，合计调整存量贷款（留债）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60.20 亿元。其中，海航控股预计通过新增贷款、调整存量贷款获得合计约 60.62

亿元银团贷款（占银团贷款总额的比例约 40.00%），具体金额以后续陆续签订的银团

贷款协议为准。

作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及其他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上述银团贷款服务

的先决条件之一，海航控股子公司海南福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福顺投资”）、

海南英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英智公司”）、海南英礼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英礼公司”）（以上子公司合称“抵押人”）拟将其持有的海口海航大厦资产抵押给

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代表各贷款人），以担保借款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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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团贷款项下的债务。

为保障本次银团贷款的顺利开展，海航控股子公司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同时，辽

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本次银团贷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海航控股子公司以其持有的海口海航大厦

资产为本次银团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涉及同时为关联方海航航空集团的贷款提供担保，

海航航空集团为此将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一）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资产抵押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已提交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表决。

（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另外，根据福顺投资、

英礼公司、英智公司上层控股股东海南农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农源”）

章程，本次抵押海口海航大厦，尚需提交海南农源股东会审议并获得海南农源股东一

致同意方可实施。

上述相关合同目前尚未签订，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等文件的主要内容由抵押人和

抵押权人、借款人和贷款人协商确定，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三、抵押物基本情况

本次抵押物为海口海航大厦资产。海口海航大厦总建筑面积约 12.76 万平方

米，其中子公司福顺投资持有海口海航大厦建筑面积约 3.77 万平方米，英智公司

持有 5.46 万平方米，英礼公司持有 3.53 万平方米。截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海口

海航大厦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6.6 亿元。

根据《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海航基础设施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安排执行有财产担保债权留

债，福顺投资、英礼公司及英智公司已将上述海口海航大厦资产抵押于银行机构，

目前尚处于抵押状态。本次抵押为前期抵押基础上的再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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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公司的影响

海口海航大厦作为抵押物提供担保是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本次银团贷款的先决条

件之一。关联方海航航空集团间接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亦为本次银团

贷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次资产抵押总体风险可控，该抵押资产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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